
5《行政》第二十四卷，總第九十一期，2011 No.1，5—19

香港和新加坡的決策經驗及其對
澳門的啟示

 楊愛平*、羅鑫武**

行政長官崔世安在其首份年度施政報告中提出了“陽光政府”的

嶄新施政理念。衆所周知，“陽光政府”理念內涵豐富，外延廣闊，

涵蓋廉政建設、官員問責、公共決策、政務公開、公共財政體制、法

務改革等諸多方面。其中，公共決策是一項社會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活

動，涉及社會基本公義和方方面面利益，因此，如何進行科學、民主

決策，構建澳門特區的陽光決策體系，這是建設一個陽光政府的核心

任務。澳門與香港、新加坡一樣，地處東南亞，同屬城市型政體；而

且，三個城市均是文化多元但又以華人文化為主的微型政治經濟體。

因此，相較於情況迥異的歐美發達國家而言，研究香港和新加坡政府

構建陽光決策體系的經驗，對澳門特區政府建設陽光決策體系有著更

為直接的借鑒意義。

基於上述，本文擬採用比較行政學的研究方法，引入陽光決策體

系的“三P”分析框架，即決策過程中的公共參與（Part ic ipa t ion）、

程序化（Procedure）的正當過程和可預測性（Predic t ion）作為三個

衡量維度 1，首先對香港與新加坡政府的陽光決策體系進行分析；而

後，對澳門特區政府決策體系存在的問題做歸納梳理；最後，在借鑒

吸收香港、新加坡政府構建陽光決策體系的經驗基礎上，提出完善澳

門特區政府陽光決策體系的政策建議。本文所指的陽光決策體系的

“三P”分析框架，是較早由美國著名的政策分析學者斯圖亞特 ·內格

爾（Stuar t·S．Nage l）提出來的，公共參與指由普通公衆、目標群體

* 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行政管理系系主任。

** 華南師範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
1. Nagel, Stuart S. Conflicting Evaluations of Policy Studies, in Naomi B. Lynn and 

Aaron Wildavsky (eds) Public Administration: The State of the Discipline.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1990, Pp.121-130.



6

和其他相關的利益團體作出決策；可預測性表示公共決策的制定是科

學的，其他人通過同一標準也能作出類似的決策；程序的正當過程或

程序公正意味著決策的制定與執行是公平、公正的，那些受到了不公

正對待的人有求助於其他申訴渠道的權利。

一、香港的“互動調適型”陽光決策體系

1997年回歸祖國後，香港特區政府實行的是由行政長官和行政

會議領導的管治體制和代議政制架構。在“一國兩制”的制度環境

下，香港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原則，香港人擁有了當家作主

的政治權利，提出了參與政府決策、監督政府施政的訴求。因此，相

較於港英政府時期，特區政府與民間社會的良性互動和理性博弈不斷

增強。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宏觀的決策環境下，香港特區形成了所謂的

“互動調適型”陽光決策體系（見下圖1）。這種決策體系強調決策的

執行者和決策的利益相關者相互調適彼此之間的利益，得到決策的相

互調適部分，最後反饋到決策的制定者上，從而制定科學、民主的決

策。它較好地體現了陽光決策的“三P”原則。

環境因素

反饋、監督

相互調適部分

政 府

決 策 決策執行者 公民、社團

調適決策

環境因素

圖1 香港特區政府的“互動調適型”決策模式

（一）香港特區政府決策的公共參與

一是公民參與公共服務的監督與評估。20世紀90年代，英國興起

了“顧客導向”的公共服務改革運動。在此背景下，港督彭定康也在

香港政府機關引進了以英國“公民憲章”為藍本的“服務承諾”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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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其目的是建立有效的監察制度和政府服務績效指標，以便民衆

能向政府反映意見，評估政府公共服務。早在回歸前的1995年，香港

政府就推出了“服務市民”的計劃，充分體現了香港政府向市民交代、

量入為出、有效管理、改善服務、培養服務的精神。2 通過引入公民參

與公共服務的監督與評估活動，一定程度上提高了政府決策的透明化。

二是重組市政服務架構，鼓勵市民積極參與政府決策。1999年12
月，香港特區政府通過《提供市政服務（重組）條例》，成立行政諮

詢組織，提出“行政吸納政治”的模式。其目的是當政府的決策尤其

是重大決策，涉及的專業領域廣，面對的關係複雜，自身獲取資訊有

限時，透過諮詢機構，把社會中的精英吸納收進政府的決策體系中，

以便集思廣益。這種模式在溝通政府與市民的關係，緩和社會矛盾，

為政府宣傳、解釋政策，減少不滿情緒和推行阻力，實現公衆參與公

共事務，輔助政府制定及推行政策方面起著積極作用。3

三是董建華統治下的香港特區政府依據《基本法》頒佈了《公開

資料守則》，堅持“服務市民”、“向市民交代”原則。為保障這些

理念的貫徹實施，香港特區政府建設了完善的制度，主要有：

1. 服務承諾制度，就此成立“使用者委員會”和“顧客聯絡小

組”，建立一種全新的制度讓市民瞭解政府的公共決策；

2. 政務公開諮詢制度，市民可以在網路上及時瞭解政府的決策，

並方便快捷地提出意見，加強政府決策的透明度；

3. 公開資訊制度，政府根據《公開資料守則》，規定政府決策應

公開的範圍、程序以及公開資訊的權利救濟，若市民認為某部門的決

策沒有按《公開資料守則》的規定公開，可以向有關申訴部門投訴；

4. 電話諮詢中心制度，政府利用先進的科技手段，為市民參與決

策提供由訓練有素的負責人回覆市民的疑問；

2. 顏海娜：《論制定香港政府資訊公開法》，蘭州，《蘭州學刊》，2003年第5期。

3. 汪永成：《雙重轉型：“九七”以來香港的行政改革與發展》，北京，社會科學文獻

出版社，2002年，第10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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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新聞媒體參與制度，香港特區政府主動利用大衆傳播媒介，如

報紙、雜誌、廣播電視等，向市民宣傳政府的決策，激勵市民參與政

府的決策。

（二）基於“行政三分”的決策流程

香港回歸後，為實現“去殖民化”和“去官僚化”趨勢，特區政

府調整和重組了行政組織架構，把政府總部所有行政部門自上而下地

劃分為相對獨立的三個層次，即：政策層、政策或資源管理層和行政

執行層（又稱服務傳送機構）。同時，在借鑒英國的“決策、執行、

監督”改革經驗基礎上，推行了具備香港特色的“行政三分”陽光決

策流程（見下圖2），很好地實現了決策、執行與監督既相對獨立又相

互制約的目的。

提交政策建議

提交實施政

策的法例

決策局

立法會及相關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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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香港特區政府公共政策制定及執行流程圖

首先，為了保證政府決策的合法化，香港特區政府規定決策的主

體在審查、通過、批准、簽署和頒佈政策時，必須遵守法定的許可權

和程序。這個基本程序是：    

1. 行政執行層根據經濟社會發展變化的需要，向相關決策局提出

政策議題或提出政策建議；同時，相關諮詢委員會也針對執行機構提

出的政策議題，提出自身的參謀諮詢意見，供決策局和特區政府決策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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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決策局進行利益整合和意見綜合，把執行局和諮詢委員會的決策

議題及政策建議提交到最高決策層，由行政長官及行政會來集體審議。

3. 如果最高決策層接受了決策局的政策建議和政策方案，則再由

決策局提交實施政策的法例到立法會及相關事務委員會，通過立法會

來審查政策的合法性。

其次，政策上升為實施的法例後，交由政策的相關執行局具體去

推行。這些政策執行局只管執行，講求效率，不參與政策的制定。

再次，所有的政策行為和政策執行績效均要接受廉政公署和審計

署的監督和約束。與此同時，香港特區政府還建立了健全高官問責

制，透過政治問責的程序實現政府的陽光決策、透明施政。

（三）中央統籌的政策制定機制確保決策的科學化

為促進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確保特區政府決策的可預測

性，香港在行政長官之下設立了特區政府中央政策組，其主要職能是

向特區行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不同政策範疇提供意

見。中央政策組建立廣泛的社會網路，在提供政策建議前，會諮詢各

界專家、學者，特別是聽取非全職顧問的意見。中央政策組約每兩星

期舉行一次非全職顧問會議，就不同的政治、社會和經濟課題進行討

論，所得意見將向特區政府最高層官員反映。

中央政策組採用項目組的方式運作，其行政架構精簡靈活，編制

包括首席顧問、副首席顧問、顧問、高級研究主任、研究主任等全職

核心人員及支援的工作人員。首席顧問、顧問和研究人員以合約方式

聘用，背景各異，從多角度探討問題、進行研究和提出意見。此外，

還有近四十名來自不同界別的非全職顧問，各自有本身職業，而接受

中央政策組諮詢。

中央政策組的最主要工作包括：從事政策研究、編寫每年的施政

報告、瞭解分析社情民意、擔任粵港發展策略研究小組工作、以及為

策略發展委員會提供秘書處支援。此外，中央政策組以多種形式鼓勵

社會上對公共政策的討論和研究，包括舉辦公開論壇，討論社會關注

的課題，廣邀各地專家和學者出席，與本地公務員、專家、學者、社

會人士和有關範疇的前線工作人員交流心得與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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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通過設立中央政策組，香港特區政府實現了公共政策

制定中的中央統籌和協調，也使得政府的政策制定更加開放、透明和

公開，大大提高了公共政策的公信力和社會認受度。

二、新加坡的“精英主義型”陽光決策體系

作為一個城市國家，新加坡能夠在短短四十多年時間裏取得舉世

矚目的經濟社會發展成就，這與其威權體制下的精英主義決策模式密

切相關。不過，新加坡經驗也表明，精英主義決策模式的成敗要取決

於政治精英對公民參與的價值偏好。就如亨廷頓指出：“在任何社會

中，政治精英對政治參與的態度可能是影響該社會參與性質的一個最

具有決定性的因素。動員參與只有當政治精英們竭力推進民衆參與時

才會出現。而自動參與也只有在政治精英們鼓勵、允許、無力或不願

壓制時，才會以不太高的代價出現。” 4 雖然精英主義的公共決策模式

反映的主要是政治精英的價值偏好，採取自上而下為主的決策方式，

以期獲得和保持權力，然而現代精英們也承認，在決策時必須關注公

衆的利益，盡最大的可能宣傳更廣泛的政治參與，採納公衆的意見，

使公共決策不違背公衆的利益願望。新加坡的精英主義決策模式（見

下圖3）表現的也正如此：一方面它以政府的權威性為主導，另一方面

又注重公衆對政府決策的利益訴求。

精英

官員、行政人員

公衆 公衆   公衆

資訊流、權

力流的流向

圖3  新加坡的精英主義決策模式5

4. [美] 塞繆爾·亨廷頓、瓊·納爾遜：《難以抉擇》，北京：華夏出版社，1998年，第30頁。

5. 朱志宏：《公共政策》，臺北：三民書局，1992年，第4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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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團主義的制度化公共參與

如上圖所示，新加坡內閣精英們在制定公共決策時，先以自上而

下的方式通過中層官員或行政人員讓普通公衆瞭解政府的決策意圖，

接著通過設立對應的渠道和制度聽取公衆的心聲，讓公衆有合法、合

理、有效的途徑向政府反饋決策意見，進而促使政府修改並完善決

策，最後由總理內閣精英們決定最終的決策。這是一種法團主義的制

度化公共參與模式。

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建立健全了諸多政府主導的民間社會組織，

使公民能夠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有序參與。以新加坡立國前就成立的人

民協會（People’s Association）為例，該協會在促進種族和諧和加強

社會凝聚力、加強政府和人民之間的雙向溝通方面，起到了橋樑的重

要作用。一是向民衆解釋、說明政府制定政策的原因和政策將給民衆

帶來的利益，幫助民衆瞭解政府政策及執行情況，以爭取民衆對政府

政策意圖的理解、認同、信任和支援。比如，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

很多居民有條件購買小汽車，但新加坡國土面積小，不允許擁有太多

的小汽車。因此，政府制定了提高進口稅限制小汽車的政策，人民協

會也及時與民衆溝通，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二是搜集民衆對政府政策

的反映和態度，瞭解民衆的意見和要求，為政府完善政策，改進政府

行為提供資訊。

為實現上述功能，人民協會建立了一系列的組織機構，其中最主

要的是“三會一院”，即公民諮詢委員會、民衆聯絡所（俱樂部）管

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國家社區領袖學院。6

1. 公民諮詢委員會（Citizens’ Consultative Committees）。新加

坡共有80多個選區，每一個選區都有一個公民諮詢委員會，委員會的

職責有三，其中之一是作為政府與民衆之間的溝通渠道向政府傳遞民

衆的需求和問題，向民衆告知政府的活動和政策。主持委員會工作的

社區領袖們定期挨家挨戶訪問居民，聽取他們的意見和建議，解釋政

6. 王亞群：《人民協會——連接新加坡政府與人民的橋樑》，北京，《當代亞太》，

199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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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的政策，教導居民正視面對的問題，使居民感到社區領袖們就在他

們的身邊他們的意見和建議得到了重視，從而建立起對政府的信任和

信心。

2. 民衆聯絡所（俱樂部）管理委員會（Communi ty Cent re/Club 
M a n a g e m e n t C o m m i t t e e s）。目前，每個選區至少有一個管理委員

會。委員會的職責是為人民協會管理民衆聯絡所。民衆聯絡所是人民

協會組織活動、聯絡民衆的場所和陣地。1990年7月以來，許多規模大

的、現代化的民衆聯絡所已經更名為民衆俱樂部。民衆俱樂部為大家

提供了更好的設備和更多的服務項目。通過民衆聯絡所和俱樂部，人

民協會促進新加坡人參與文化、教育、娛樂、體育等運動。通過這些

活動，增加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交流，消除種族之間的矛盾和隔閡，培

養社會的凝聚力。

3. 居民委員會（Residents ’Committees）。新加坡的居民委員會

始建於1978年，現在，每個組屋區（public housing estates）都建有居

民委員會，全國共有400多所。居民委員會組織多樣性的活動，促進鄰

里和睦和種族和諧。這些活動包括挨戶訪問、同樓共往聯歡會、樂齡

人士（老年人）聚餐會、防止犯罪展覽、講習班，等等。同樓共往聯

歡會是居民委員會定期開展的一項活動。居民委員會平凡的、持之以

恒的工作改善了居民的生活環境，增強了居民的社區意識，為新加坡

社會的穩定作出了貢獻。

4. 國家社區領袖學院（N a t i o n a l  C o m m u n i t y  L e a d e r s h i p 
I n s t i t u t e）。學院成立於1964年，培訓對象是人民協會的職員和自願

服務於社區工作的社區領袖，是人民協會的培訓署，是新加坡社區人

才的搖籃。學院開設了實用性很強的課程，學員學習不必自己交費，

政府為每名學員支付每日110新元的培訓費用，並免費提供膳食，以回

報社區領袖的志願服務和獻身精神。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不斷完善了公共參與的制度化途徑，把

公共參與 上升到法律與制度層面，依法保證公衆參與政府的決策。

例如，早在李光耀政府時期的1987年，新加坡便發起“全國議事日

程”，規定政府的重大決策要邀請公衆參與。又如，吳作棟於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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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提出了構建“人民行動論壇”的設想，人民行動論壇主要由20名

人民行動黨議員、9名官委議員、2名反對黨議員和1名非選區議員等

32名組成政府決策“獻議團”，規定“獻議團”議員應廣泛收取民

間意見，政府的決策在國會進行表決時，若決策不能廣泛代表群衆的

利益，議員可以投反對票。再如，新加坡政府還設立“新加坡開放中

心”，目標是使新加坡有個“更透明及公開向人民交代一切”的政治

制度。7

（二）決策程序的制度化程度高

新加坡一方面經濟高度發展，另一方面以政府決策的正當性與官

員的廉潔高效獲得世界各國的普遍讚譽。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新加

坡政府的這種精英主義決策模式，它一方面使政府決策具有威權作

用，易於實施，另一方面又具程序的正當性、合法性。對此，吳作棟

曾自豪地說：“我們這一套有系統的自我更新程序確實不尋常，我相

信是新加坡獨有的。”8 新加坡政府決策的程序化建設具有兩個鮮明的

特點：

一是決策的制度化，通過法律將決策程序固定化，不隨著領導人

的變更而產生根本的變化，只在方式上加以調整，目標是使決策制度

更完善。自建國以後，新加坡政府為了保持政府執政的合法性，一直

把加強政府決策的程序化建設作為人民行動黨的核心要務。因為，新

加坡領導人非常清楚，人民行動黨所依賴的這種精英主義、能人決策

的模式，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新加坡政府決策通常由多個部長及

政府部門提出，非官方議員法案甚為罕見。因此，政府的決策很容易

上升為國家意志，並通過自上而下的流程使政府決策具有正當性。但

另一方面，行動黨又是佔國會多數議席的執政黨，因此，為了防止行

動黨獨攬政府決策的局面而導致決策程序的正當性被扭曲，新加坡政

府組成內閣，內閣總理由黨的秘書長擔任，副總理和部長則多由黨的

7. 孫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9
頁、第268頁。　

8. 張錫鎮：《現代東南亞政治》，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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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也是國會議員）或行動黨其他議員擔任，通

過內閣監督政府的決策，促使政府必須以程序的正當性為準則制定

決策。

二是自上而下的決策模式有利於防止官員的腐敗行為對決策程序

正當性的扭曲。很多學者在總結新加坡經驗時均認為，沒有公開透明

就沒有廉政，政府暗箱操作是腐敗之源。新加坡之父李光耀也認為，

新加坡的生存，全靠政府部長和高級官員的廉潔和效率。9為了保證決

策程序的正當性，新加坡政府把廉政作為威權政府的重要執政理念。

如早在1960年，新加坡政府就修改了殖民時期的《預防腐敗法》，形

成《反貪污法》這樣一部完備而又可行的法律，並成立了直屬總理署

的反貪調查局，其宗旨是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減少官員腐敗的機會，

如採取高薪養廉的措施，提高國民教育水平等，而對於腐敗行為一律

嚴懲。

（三）專家治國確保決策的可預測性和科學性

新加坡是一個典型的精英政治和專家治國的社會，政府決策不僅

依賴精英能人，也非常重視戰略決策諮詢。這種專家治國的目的在

於，通過技術官僚進行科學、合理的決策，為民衆提供政策上的指

導。新加坡貫徹專家治國原則集中體現在兩方面：

一方面，新加坡建立了高效率、專業化的文官系統。新加坡有著

極為嚴格的、制度化的人才選拔機制。政府通過公開考試、公平競

爭、擇優錄用的辦法選拔政府管理人員，文官的政績受到高度重視，

並成為其升遷和工資待遇的基本依據。這樣，專業人士更有可能取代

政治官僚進入決策層。20世紀70年代以來，具有博士、碩士學位的

專家技術管理人員幾乎壟斷了新加坡的最高領導層，新加坡的部長及

高級公務員都是世界名校畢業的高學歷者。而正是因為擁有這批高素

質的專業化文官隊伍，才使得新加坡政府的治國方略能一以貫之地延

9. 孫景峰：《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執政形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99
頁、第26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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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下來，也使得新加坡政府的公共政策總是充滿理性、公平和前瞻性

特點。

另一方面，新加坡培育發展了大量戰略諮詢機構，服務於公共

部門決策的科學化要求。新加坡政府本身非常精幹，只有 1 5 個部

門，但新加坡最多的是戰略諮詢機構。這些戰略諮詢機構，表現在

很多個層次：

1. 總統顧問理事會。總統在否決預算案或否決政府部門、主要法

定機構和政聯公司重要職位的人選之前，必須徵詢總統顧問理事會的

意見。總統空缺時，由顧問理事會主席代行總統職權。

2. 總理牽頭的經濟檢討委員會。該委員會由二十位政府官員和專

家學者組成。定期根據國際國內形勢，對經濟發展趨勢和方向作出評

估和分析。      

3. 新加坡政府幾乎所有法定機構，比如經濟發展局、環境保護

局、民航局等等都設有一個董事會或者董事局，這個董事會或董事局

並不負責這個單位的具體事務，而只單純進行戰略研究，制定戰略決

策。人員構成就是對這個領域非常熟悉的知深人士，有跨國大企業的

總裁、在職或已退職的資深政府官員、專家學者等等。比如，經濟發

展局除下設董事會外，還設立國際諮詢理事會和創新及創業理事會兩

個議事機構，都是由知名企業總裁、資深政府官員和專家學者組成。

局長及其領導下的工作人員為執行者，負責日常具體事務。如此，新

加坡這些法定機構就把決策和執行兩個層次清晰的區分開來。

三、香港、新加坡經驗對澳門構建

陽光決策體系的啟示

（一）澳門特區政府現行決策體系的局限與不足

澳門回歸十年來，特區政府在堅持《澳門基本法》設定的整體決

策體制框架下，通過積極的探索和持續的改革，初步建立了一套具有

澳門特色、相對穩定的公共決策體系：一是依法確立了行政主導的決

策體制；二是逐步構建了多層次的決策諮詢體系；三是愈發重視政策



16

倡導力量的建設；四是建立健全的政策執行體系；五是開始注重對政

策的監督與評估。但從陽光決策體系的“三P”分析框架來看，澳門特

區政府的決策體系仍存在不少缺陷與不足：

在公共參與方面，公民參政的制度環境雖有重大改變，但澳門市

民整體的公共參與意識和參與能力還不高。澳門回歸後，實行“一國

兩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原則。因此，相較於殖民管制時期

那種“寄人籬下”的處境，澳門市民成為當家作主的主人，擁有參政

議政的廣泛權利。但由於受“社會法團主義”政治文化的影響，澳門

目前依然是一個社團社會而非現代的公民社會，這種情況決定了澳門

的公共參與雖有一定的發展，但相較於香港和新加坡那種成熟的公民

社會而言，市民的整體公共參與水平尚有較大差距。澳門市民目前的

公共參與更多的是借助於社團參與而非直接參與來進行。在社團參與

這種間接參與模式下，公衆諮詢以社團諮詢的方式進行，因此，諮詢

公衆往往變成諮詢社團領袖。再從諮詢組織成員的代表性來看，政府

諮詢組織成員大多來自政府官員、社團領袖，又以工聯、街總、婦

聯、中總等“管治聯盟”的代表居多，專家學者和民間代表較少，給

人“來來去去那班人”的感覺。在香港，大部分的諮詢委員會都由非

官員主導，澳門則相反，所有諮詢機構都由官員主導。10

在程序正當性方面，澳門特區政府目前雖有《行政程序法典》，

對政府的一般行政行為作出程序規範，但在如何實現科學決策、民主

決策方面，程序化和制度化程度有待提高。比如，政府的公共決策過

程是一個涵蓋議程設立、政策諮詢、政策制定、政策宣導、政策執

行、政策評估與監督等一系列環節的連續過程。特區政府目前尚未有

一套制度化方案，對公共政策的整個流程作出制度設計、程序規範，

使得澳門的公共政策制定過程經常出現“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問

題；又如，從政策諮詢環節來看，澳門現有諮詢機構的發展尚處於機

構化階段而不是制度化階段，諮詢機構尚未聯結成網路體系，仍停留

於半制度化或類制度化。11這方面問題主要有：委任過程和委任原則不

10. 黃湛利：《港澳政府諮詢委員會制度》，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頁。

11. 婁勝華：“令民意表達更加暢通——參與式民主與澳門政府諮詢機制建設構想”，

《澳門研究》2006年第2期（總第32期），第37-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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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透明；諮詢組織尚未接受任何監察，對誰負責比較模糊；尚未建立

利益申報制度（除了舊區重整諮詢委員會）和績效評估制度；諮詢意

見接納回應制度，等等。

在可測性方面，由於沒有建立健全中央統籌的政策制定機制，特

區政府決策的科學性有待提升。經過多次的調整與改革，澳門特別行

政區政府可持續發展策略研究中心 12和法律改革辦公室，雖已在一定

程度上發揮了政策（法律）制定和協調的中央統籌功能。但是，無論

從這兩個機構的自身建設，還是從中央統籌的垂直系統建設來看，均

有較多局限。同時，司級機構中尚缺實體性決策智囊部門，這使得各

司級單位難以對其職能範疇內的政策制定、執行和監督評估工作進行

有的放矢的系統性研究和前瞻性研究。

（二）香港、新加坡經驗對澳門構建陽光決策體系的幾

點啟示

首先，政府既要重視“軟環境”塑造也要加強“硬制度”建設，

創造公民參與決策的良好氛圍和條件，以提升公共參與的制度化水平

和公民參與能力。

香港在英式民主法治理念和“積極不干預”的市場哲學熏陶下，

公民社會得以健康發展，公民精神在香港市民中廣為流播，這為市民

參與公共決策營造了非常好的社會氣氛；同時，香港特區政府依據

《基本法》專門頒佈《公開資料守則》，通過完善服務承諾、政務公

開諮詢、公開資訊、電話諮詢中心、新聞媒體參與等制度，保障“服

務市民”、“向市民交代”這些理念的貫徹實施。新加坡政府一方面

建立健全的諸多政府主導的民間社會組織，尤其是人民協會建立了

“三會一院”組織體系，即公民諮詢委員會、民衆聯絡所（俱樂部）

管理委員會、居民委員會和國家社區領袖學院，使公民能夠在政策制

定過程中有序參與；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不斷完善了公共參與的制

12. 該機構已於2010年12月20日合併到澳門基金會。自2011年起，特區政府另成立政策

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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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化途徑，把公共參與上升到法律與制度層面，依法保證公衆參與政

府的決策。為此，我們建議：

一方面，針對澳門社團政治發達但公民社會發育不良的問題，特

區政府應大力加強公民教育和公民社會建設，促進包括市民、社會團

體、精英、諮詢組織在內的各參與主體能力的提升。尤其要通過家庭

教育、學校教育、社區教育等多種方式，強化對本澳市民的愛國意

識、民主法治、公民道德、包容尊重、社群互動、權利義務等內涵的

教育，以實現公民的政治社會化、經濟社會化、法律社會化、道德社

會化，務實公民作為國家和社會基石的根基。另一方面，構建完善的

制度平臺，拓寬公民參與公共事務的渠道，確保澳門市民有序參與特

區政府的公共決策過程。針對澳門為微型城市政體的特點，特區政府

應在社團領袖參與、立法議員參與等制度性間接參與途徑基礎上，建

立更多健全的制度性直接參與途徑。它是指行政機關在行政立法、制

定政策或做出行政決定過程中，通過聽證、信訪、公示、政務資訊網

等途徑搜集、徵求有關政策相對人意見的活動，給政策相對人直接充

分表達意見的機會，為公民提供了一個近距離廣泛參與政策過程和不

同利益相關人對話、辯論的平臺。直接的制度性參與方式使政策制定

所需要的資訊更加全面準確，公共政策也得以更好地反映民意，提高

了政策過程的公開透明，促進了政策的公平與公正。

其次，政府要更加重視決策的程序化和制度化建設，實現公共決

策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公共決策是公共行政活動的源頭與起點，但它也是政府日常工作

和行為活動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公共決策活動理應像其他政府

行為一樣受到法律和制度的約束。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公共決策活動

嚴格遵照了“行政三分”的陽光決策流程，實現了決策、執行與監督

既相對獨立又相互制約的目的。而新加坡也建立了一套系統的自我更

新決策程序，做到程序的正當性、合法化；同時，新加坡政府通過法

律將決策程序固定化，不隨著領導人的變更而產生根本的變化，只在

方式上加以調整，實現了決策的高度制度化。香港、新加坡經驗對澳

門的重要啓示是，特區政府應在既有《行政程序法典》基礎上，專門

制定針對政府諮詢機制或整個公共決策的相關法案。比如，有關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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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機制的法案，可以為政府諮詢提供一套規範性指引，包括：確保

平等的參與環境、完善諮詢的推行規劃、完善立法聽證諮詢的制度、

規範諮詢期限、加強適時的回饋說明等，藉以建立規範的政策諮詢模

式，提高政策諮詢的統籌性及成效，為特區政府科學施政提供有力支

援。又如，制定一部規範政府整個公共政策流程的法案，對決策議程

的設立、決策的諮詢、決策的制定、決策的宣導、決策的執行、決策

的評估與監督等所有環節，進行詳細的文本解讀和法律框定，規定決

策的基本原則、決策利益相關者的權利義務、決策過程的基本流程和

制度設計、決策的問責和救濟等內容。

再次，加強中央統籌的政策制定機制建設，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預

測性。

香港在行政長官之下設立了中央政策組和策略發展委員會，向行

政長官、政務司司長和財政司司長就不同政策範疇提供意見，在確保

特區政府決策的可預測性，促進公共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方面起了

重要作用。而新加坡在堅持“精英治國”路線的同時，非常重視決策

智囊力量的建設，培育發展了多層次的戰略諮詢機構，服務於公共部

門決策的科學化要求。鑒於澳門在這方面的不足，應進一步強化中央

統籌的政策制定機制建設，提高公共政策的可預測性和科學化水平。

具體建議是：1.  賦予特首辦與司長辦中央統籌的政策協調功能。一

方面，要在保留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司長辦公室原有的事務性職能基礎

上，賦予其中央統籌的政策協調職能，以解決司與司、局與局之間因

職能交叉、職能界定不清或職能缺位時產生的相互扯皮、協調不順的

問題。另一方面，要在新增職能基礎上，充實行政長官辦公室和司長

辦公室現有的機構編制，根據實際需要適當增加人員。2. 強化法律改

革辦公室中央統籌的法律改革職能。比如，賦予其統籌規劃澳門特別

行政區立法工作的職能，承擔審查各司報送法改辦的法律法規草案的

監督審查職能，做好法律修訂與政策銜接的問題。




